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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计报告

信会师报字[2025]第 ZG30425号

长城-京正智选 1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全体持有人：

一、审计意见

我们审计了长城-京正智选 1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以下简称“京

正智选 1号”）财务报表，包括 2024年 12月 31日的资产负债表，2024
年度的利润表、净资产变动表以及相关财务报表附注。

我们认为，后附的财务报表在所有重大方面按照企业会计准则和

《资产管理产品相关会计处理规定》（财会〔2022〕14号）的规定编

制，公允反映了京正智选 1号 2024年 12月 31日的财务状况和 2024
年度的经营成果。

二、形成审计意见的基础

我们按照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的规定执行了审计工作。审计

报告的“注册会计师对财务报表审计的责任”部分进一步阐述了我们

在这些准则下的责任。按照中国注册会计师职业道德守则，我们独立

于京正智选 1号及其管理人长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管理

人”），并履行了职业道德方面的其他责任。我们相信，我们获取的审

计证据是充分、适当的，为发表审计意见提供了基础。

三、管理人对财务报表的责任

管理人负责按照企业会计准则和《资产管理产品相关会计处理规

定》（财会〔2022〕14号）的有关规定编制财务报表，使其实现公允

反映，并设计、执行和维护必要的内部控制，以使财务报表不存在由

于舞弊或错误导致的重大错报。

在编制财务报表时，管理人负责评估京正智选 1号的持续经营能



审计报告 第 2页

力，披露与持续经营相关的事项（如适用），并运用持续经营假设，

除非计划进行清算、终止运营或别无其他现实的选择。

四、注册会计师对财务报表审计的责任

我们的目标是对财务报表整体是否不存在由于舞弊或错误导致

的重大错报获取合理保证，并出具包含审计意见的审计报告。合理保

证是高水平的保证，但并不能保证按照审计准则执行的审计在某一重

大错报存在时总能发现。错报可能由于舞弊或错误导致，如果合理预

期错报单独或汇总起来可能影响财务报表使用者依据财务报表作出

的经济决策，则通常认为错报是重大的。

在按照审计准则执行审计工作的过程中，我们运用职业判断，并

保持职业怀疑。同时，我们也执行以下工作：

（一）识别和评估由于舞弊或错误导致的财务报表重大错报风

险，设计和实施审计程序以应对这些风险，并获取充分、适当的审计

证据，作为发表审计意见的基础。由于舞弊可能涉及串通、伪造、故

意遗漏、虚假陈述或凌驾于内部控制之上，未能发现由于舞弊导致的

重大错报的风险高于未能发现由于错误导致的重大错报的风险。

（二）了解与审计相关的内部控制，以设计恰当的审计程序，但

目的并非对内部控制的有效性发表意见。

（三）评价管理人选用会计政策的恰当性和作出会计估计及相关

披露的合理性。

（四）对管理人使用持续经营假设的恰当性得出结论。同时，根

据获取的审计证据，就可能导致对京正智选 1号持续经营能力产生重

大疑虑的事项或情况是否存在重大不确定性得出结论。如果我们得出

结论认为存在重大不确定性，审计准则要求我们在审计报告中提请报

表使用者注意财务报表中的相关披露；如果披露不充分，我们应当发

表非无保留意见。我们的结论基于截至审计报告日可获得的信息。然

而，未来的事项或情况可能导致京正智选 1号不能持续经营。

（五）评价财务报表的总体列报（包括披露）、结构和内容，并

评价财务报表是否公允反映相关交易和事项。

我们与管理人就计划的审计范围、时间安排和重大审计发现等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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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城-京正智选 1 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二〇二四年度财务报表附注
（除特殊注明外，金额单位均为人民币元）

一、 计划的基本概况

长城-京正智选 1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以下简称“本计划”）于 2020年 8 月 20日

成立，于 2020年 8月 24日取得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出具的产品编码为 SLT273

的资产管理计划备案证明。本计划的管理人为长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管

理人”），本计划的托管人为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托管人”）。

本计划的计划类别为混合类。本计划的运作方式为开放式。本计划的存续期限为 10

年，自本计划成立之日起计算，可展期。

根据《长城-京正智选 1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资产管理合同》的约定，本计划的投资

范围包括：

1、固定收益类资产：包括国债、债券型基金（不含私募资管产品）、指数型债券基

金、债券 ETF、可分离交易可转债、可交换债券、可转换债券、现金、银行存款（包

括银行定期存款、协议存款、同业存款）、货币市场基金、到期日在 1年内（含 1年）

的政策性金融债、到期日在 1年内（含 1年）的央行票据。

2、权益类资产，包括股票、股票型基金（不含私募资管产品）、指数型基金（不含

私募资管产品）、混合型基金（不含私募资管产品）、权益 ETF、新股申购（含主板、

中小板、创业板、科创板）及分级基金（含分拆、合并、不含私募资管产品）。

3、期货和衍生品类资产：股指期货、国债期货、商品 ETF（期货和衍生品类资产仅

指交易所标准化合约）。

4、参与债券正回购及逆回购交易。

5、如法律法规或监管机构以后允许集合资产管理计划投资其他品种，投资管理人在

履行合同变更程序后，可以将其纳入投资范围。

二、 财务报表的编制基础

(一) 编制基础

本财务报表按照财政部颁布的企业会计准则及相关规定（以下简称“企业会计准则”）

以及《资产管理产品相关会计处理规定》（财会〔2022〕14号）的规定编制。

(二) 持续经营

本财务报表以持续经营为基础编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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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重要会计政策及会计估计

(一) 遵循企业会计准则的声明

本财务报表符合企业会计准则以及《资产管理产品相关会计处理规定》（财会〔2022〕

14号）有关规定的要求，真实、完整地反映了本计划 2024年 12 月 31日的财务状

况以及 2024年度的经营成果。

(二) 会计期间

自公历 1月 1日起至 12月 31日止为一个会计年度。本会计期间为自 2024年 1月 1

日至 2024年 12月 31日止。

(三) 记账本位币

本计划采用人民币为记账本位币。

(四) 本计划资产及负债的估值方法

除管理人在资产购入时特别标注并给托管人正式书面通知及另有规定外，本计划购

入的资产均默认按交易性金融资产核算与估值。如国内证券投资会计原则及方法发

生变化，由管理人与托管人另行协商确定估值方法，并以签署托管协议补充协议的

方式确定有关内容。具体估值方法如下：

1、 股票估值方法

（1）证券交易所上市流通股票的估值方法

在证券交易所上市流通的股票，估值日有交易的，按估值日收盘价估值；估

值日无交易，且最近交易日后未发生影响公允价值计量的重大事件的，按最

近交易日的收盘价估值；估值日无交易，且最近交易日后发生影响公允价值

计量的重大事件的，应参考类似投资品种的现行价格及重大变化因素，调整

最近交易日的收盘价确定公允价值。

（2）未上市股票的估值方法

首次发行未上市的股票，在未上市期间按发行价格估值。送股、转增股、配

股和公开增发新股等发行未上市的股票，按估值日在证券交易所上市的同一

股票的收盘价或最近交易日的收盘价确定公允价值。

（3）有明确限售期股票的估值方法

通过公开、非公开等方式取得且有明确限售期的股票，在限售期内，应以证

券交易所上市交易的同一股票的公允价值为基础，引入流动性折扣进行估值。

流动性折扣可依据第三方估值机构提供的数据，或采用看跌期权法以及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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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理的估值方法分析确定。分析流动性折扣时，不应考虑因大量持有股票产

生的溢价或折价。

同一股票在证券交易所上市流通后，参照证券交易所上市流通股票的估值方

法确定公允价值。

（4）优先股的估值方法

在证券交易所等市场交易的优先股，其交易量及交易频率足以持续提供定价

信息的，估值日有交易，可按估值日收盘价估值；估值日无交易，且最近交

易日后未发生影响公允价值计量的重大事件的，可参考该优先股或类似投资

品种最近交易日收盘价确定公允价值。

不满足上述条件的，可根据优先股的股息支付条款，采用现金流折现模型等

估值模型，或依据第三方估值机构提供的价格数据确定公允价值。

（5）长期停牌股票的估值方法

长期停牌股票应根据停牌原因、停牌时间及停牌公司公告等信息，采用市场

法、收益法、成本法等估值技术确定公允价值，具体估值方法包括指数收益

法、可比公司法、市场价格模型法、现金流折现法、市场乘数法、重置成本

法等。

2、 固定收益类资产估值方法

（1）固定收益类资产（不含转股权）估值的一般方法

证券交易所交易的各类债券、票据、资产支持证券等固定收益类资产，交易

量及交易频率足以持续提供定价信息的，可按估值日收盘价估值；交易量或

交易频率不足以反映公允价值的情况下，可采用第三方估值机构提供的价格

数据或其他估值技术确定公允价值。

在全国银行间市场交易的固定收益类资产，可主要依据第三方估值机构提供

的价格数据确定公允价值。

（2）含转股权债券的估值方法

证券交易所交易的含有转股权的债券（如可转换债券、可交换债券等），对净

价部分以交易所收盘价为基础确定公允价值：

1）实行净价交易的，按估值日收盘价估值；估值日无交易，且最近交易日后

未发生影响公允价值计量的重大事件的，按最近交易日的收盘价确定公允价

值；估值日无交易，且最近交易日后发生影响公允价值计量的重大事件的，

应参考类似投资品种的现行价格及重大变化因素，调整最近交易日的收盘价

确定公允价值。

2）实行全价交易的，按估值日收盘价减去所含的债券应收利息得到的净价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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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公允价值；估值日无交易，且最近交易日后未发生影响公允价值计量的重

大事件的，按最近交易日债券收盘价减去截至最近交易日所含的债券应收利

息得到的净价估值；估值日无交易，且最近交易日后发生影响公允价值计量

的重大事件的，应参考类似投资品种的现行价格及重大变化因素，调整最近

交易日的收盘价并减去所含的债券应收利息后确定公允价值。

（3）特殊情况下固定收益类资产的估值方法

对未包含在前述条款中，且第三方估值机构未提供价格数据的固定收益类资

产，可采用现金流折现法确定公允价值。在发行利率与二级市场利率不存在

明显差异、未上市（或无估值）期间发行人信用状况等没有发生重大变动的

情况下，可参考近期投资价格进行估值。

3、 交易所交易衍生品的估值方法

交易所交易的衍生品或具有衍生品性质的其他合约（如：股票期权、股指期

货、国债期货、商品期货、贵金属现货延期交收合约等），按估值日交易所公

布的当日结算价估值；估值日无交易，且最近交易日后未发生影响公允价值

计量的重大事件的，按最近交易日的结算价估值；如最近交易日后发生影响

公允价值计量的重大事件的，应采取相应的衍生品估值模型，确定公允价值。

4、 投资证券投资基金的估值方法

（1）持有的交易所上市基金（包括封闭式基金、上市开放式基金（LOF）、创

新型分级基金等），按估值日其所在证券交易所的收盘价估值；估值日无交易

的，以最近交易日的收盘价估值；如果估值日无交易，且最近交易日后经济

环境发生了重大变化的，将参考监管机构或行业协会有关规定，或者类似投

资品种的现行市价及重大变化因素，调整最近交易日收盘价，确定公允价值

进行估值；

（2）持有的场外基金（包括托管在场外的上市开放式基金（LOF）），按估值

日前一交易日的基金份额净值估值；估值日前一交易日基金份额净值无公布

的，按此前最近交易日的基金份额净值估值；

（3）持有的货币市场基金及理财债券基金，按基金管理公司公布的估值日前

一交易日的每万份收益计提红利，当日未公布前一日万份收益的，不计提收

益；

（4）持有的基金处于封闭期的，按照最新公布的份额净值估值；没有公布份

额净值的，按照成本估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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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其他品种的估值由管理人和托管人按照估值原则协商确定。

(五) 实收资金

实收资金为对外发行本计划份额所募集的总金额在扣除损益平准金分摊部分后的余

额。由于申购和赎回引起的实收资金变动分别于基金申购确认日及基金赎回确认日

认列。上述申购和赎回分别包括基金转换所引起的转入基金的实收资金增加和转出

基金的实收资金减少。

(六) 损益平准金

损益平准金包括已实现平准金和未实现平准金。已实现平准金指在申购或赎回基金

份额时，申购或赎回款项中包含的按累计未分配的已实现损益占净资产比例计算的

金额。未实现平准金指在申购或赎回基金份额时，申购或赎回款项中包含的按累计

未实现损益占净资产比例计算的金额。损益平准金于基金申购确认日或基金赎回确

认日认列，并于期末全额转入未分配利润。

(七) 收入的确认和计量

1、 利息收入

核算以摊余成本计量的金融资产和分类为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其他

综合收益的金融资产按照实际利率法计算的利息收入。

2、 投资收益

核算本计划确认的投资收益或投资损失，包括持有交易性金融资产期间取得

的投资收益以及处置交易性金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负债、衍生工具等实现的

损益等。

3、 公允价值变动收益

核算交易性金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负债、衍生工具等公允价值变动形成的应

计入当期损益的利得或损失。

(八) 费用的确认和计量

1、 本计划财产中支付的费用种类

（1）管理人业绩报酬；

（2）管理人的管理费、托管人的托管费；

（3）因本计划资金划拨支付给银行的划拨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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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本计划存续期间和清算期间发生的有关会计师费、律师费等；

（5）本计划投资运作期间所发生的证券交易和结算税费（包括但不限于经手

费、印花税、证管费、过户费、手续费、券商佣金、权证交易的结算费及其

它类似性质的费用等）；

（6）与本计划缴纳税收有关的手续费、汇款费等。除法律法规另行规定外，

管理人不对委托人承担的各类税负进行代扣代缴；

（7）管理人代本计划、为委托人利益行使诉讼、仲裁权利或者实施其他法律

行为产生的相关费用，在本计划委托资产中列支；

（8）《长城-京正智选 1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资产管理合同》约定、法律法规

规定可以在本计划资产中列支的其他费用。

2、 费用支付标准、计算方法、支付方式和时间

（1）托管费

本计划应给付托管人托管费，按计提日前一日的资产净值的年费率计提。本

计划的年托管费率为 0.02%。计算方法如下：

H=E×0.02%÷365

H为每日应支付的托管费；

E为前一日本计划资产净值。

托管人的托管费每日计提，按季支付，经管理人与托管人双方核对无误后，

于下个季度首日起 5个工作日内按管理人指令从本计划资产中一次性支付，

若遇法定节假日、休息日等，支付日期顺延。若按《长城-京正智选 1号集合

资产管理计划资产管理合同》规定逾期三个月未支付托管费，托管人有权主

动从托管账户扣划相应托管费，管理人无需再出具资金划款指令。

（2）管理费

本计划的管理费按前一日的资产净值的年费率计提。本计划的年管理费率为

1.2%。计算方法如下：

M=E×1.2%÷365

M为应计提的管理费；

E为前一日本计划资产净值。

本计划的管理费按日计提，按季支付。经管理人与托管人双方核对无误后，

由托管人于下个季度首日起 5 个工作日内依据管理人划款指令从集合计划资

产中一次性支付给管理人。若遇法定节假日、休息日等，支付日期顺延至下

一个工作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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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证券交易费用

本计划应按规定比例支付因计划进行证券（包括证券投资基金）等投资交易

而形成的经手费、证管费、过户费、印花税、期货交易和交割的手续费、佣

金和证券结算风险基金、结算费等费用，直接计入当期费用。

（4）份额登记费用

份额登记机构收取的相关费用，在发生时一次性计入本计划费用。

（5）其他费用

包括且不限于：银行结算费用，银行间市场账户维护费，开户费、银行账户

维护费、银行间交易费、转托管费，为委托人利益行使诉讼/仲裁权利等与本

计划运营有关的其他费用。

银行结算费用，在每个费用支付日一次性计入本计划费用；

银行间市场账户维护费，在发生时一次性计入本计划费用；

开户费、银行账户维护费、银行间交易费、转托管费在发生时一次性计入本

计划费用；

与本计划运营有关的其他费用，如果金额较小，或者无法对应到相应会计期

间，可以一次性计入本计划费用；如果金额较大，并且可以对应到相应会计

期间，应在该会计期间内按直线法摊销。

资产管理人应根据银行间费用相关法律法规及《长城-京正智选 1号集合资产

管理计划资产管理合同》约定，将账户开户、结算管理等各项费用在发生时

一次性计入本计划费用，经管理人和托管人核对无误后，由管理人授权后划

付，管理人收到托管人通知后一个月内未授权划付的，由托管人从委托资产

中扣划，无须资产管理人出具指令。资产委托人和资产管理人在此申明已了

解委托资产投资会产生的银行费用，并确保账户中有足够资金用于银行费用

的支付，如因托管账户中的资金不足以支付银行费用影响到指令的执行，资

产托管人不承担由此产生的损失和责任。如委托资产未起始运作，由管理人

在收到托管人的缴费通知后完成支付，托管人不承担垫付费用义务。

3、 不列入本计划费用的项目

本计划在初始募集期发生的费用，以及在存续期发生的与销售或推介有关的

费用，不在本计划资产中列支。管理人和托管人因未履行或未完全履行义务

导致的费用支出或计划资产的损失，以及处理与本计划运作无关的事项发生

的费用等不列入本计划费用。

其他不列入本计划费用的具体项目依据中国证监会有关规定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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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业绩报酬

（1）管理人收取业绩报酬的原则

1）本计划按委托人每笔参与份额计算年化收益率并计提业绩报酬。

2）在符合业绩报酬计提条件时，在本计划分红日、委托人退出日和本计划终

止日计提业绩报酬。

3）在本计划分红日提取业绩报酬的，业绩报酬从分红资金中扣除。

4）在委托人退出或本计划终止时提取业绩报酬的，业绩报酬从退出资金中扣

除。

5）在委托人退出或本计划终止时，业绩报酬按委托人退出份额或本计划终止

时持有份额计算。如退出份额包括一笔参与份额的一部分，则将该部分参与

份额视为一笔参与份额进行核算。

（2）业绩报酬计提方法

1）年化收益率的计算公式如下：

R=（P1-P0）/P0'/D×100%

其中：

业绩报酬计提日为本计划分红日、委托人退出日或本计划终止日，计提频率

不超过每半年一次。

R为年化收益率。

P1为业绩报酬计提日的单位累计净值。

P0为上一个发生业绩报酬计提日的单位累计净值。

P0'为上一个发生业绩报酬计提日的单位净值。

D 为上一个发生业绩报酬计提日到本次业绩报酬计提日份额持有的天数/365

天（1年按 365天计算）。

2）业绩报酬计提比例

当年化收益率 R超过 X以上的部分收取 20%的业绩报酬（X为业绩报酬提取

基准不构成任何业绩承诺或刚兑保证）。

年化收益率（R） 提取比例 业绩报酬（Y）

R≤X 0 0

R＞X 20% Y=（R-X）×20%×A×D

注：R为年化收益率。

X为管理人公布的业绩报酬提取基准（年化）。[管理人于本计划初始募集及开

放公告公布业绩报酬提取基准（年化），详见管理人公告。1

Y为每笔参与（初始募集期参与或开放期参与）应计提的业绩报酬。

A为投资者每笔参与在上一个业绩报酬计提日对应的本计划份额。[初始募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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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参与的份额，首次计提业绩报酬的，按照本计划成立日的单位净值计算;开

放期参与的份额，首次计提业绩报酬的上一个发生业绩报酬计提日指参与日。]

D为投资者上一个发生业绩报酬计提日到本次业绩报酬计提日份额持有的天

数/365天（1年按 365天计算）。

（3）业绩报酬支付

业绩报酬在业绩报酬计提日计提，业绩报酬计入管理费，由管理人向托管人

发送业绩报酬划付指令，托管人只需根据指令从委托人相应资产中扣除后于 5

个工作日内一次性支付给管理人。若遇法定假日、休息日，支付日期顺延。

（4）《长城-京正智选 1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资产管理合同》中关于“红利”、

“收益”、“业绩报酬提取基准”的表述，并不意味着管理人保证委托人取得

相应数额的利益，不意味着管理人保证集合计划资金不受损失。业绩报酬提

取基准仅为管理人提取业绩报酬测算依据，仅供委托人参考，并不构成管理

人对份额持有人投资收益的任何形式的承诺与保证。

(九) 收益分配

1、 收益的构成

本计划收益包括：

（1）投资所得红利、股息、债券利息和基金红利；

（2）买卖证券价差；

（3）银行存款利息；

（4）其他合法收入。

2、 收益分配原则

（1）同一类份额享有同等分配权；

（2）收益分配后每一份额净值不能低于其面值；

（3）在符合有关分红条件的前提下，收益每 1年至少分配一次。具体时间以

管理人公告为准；

（4）法律法规或中国证监会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3、 收益分配方案的确定与披露

本计划收益分配方案由管理人拟定，由管理人在网站公示报告委托人。管理

人至少 T-1工作日之前（T为权益登记日）将收益分配方案向委托人公告，具

体以管理人的公告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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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收益分配方式

本计划仅限现金分红分配方式。管理人将分红款划入销售机构结算备付金账

户，再由销售机构划入委托人账户。

四、 税项

(一) 主要税种及税率

税种 税率

增值税 3%

城市维护建设税 7%

教育费附加 3%

地方教育附加 2%

(二) 税收优惠

根据财税〔2017〕56号《关于资管产品增值税有关问题的通知》，资管产品管理人

运营资管产品过程中发生的增值税应税行为（以下称资管产品运营业务），暂适用简

易计税方法，按照 3%的征收率缴纳增值税。

(三) 其他说明

本计划运作过程中涉及的各纳税主体，其纳税义务按国家税收法律法规执行。

委托人缴纳必须由其自行缴纳的税费，管理人不承担代扣代缴或纳税的义务。

委托人知悉并同意：依据相关法律法规或税务机关的认定，本计划投资及运营过程

中发生增值税应税行为，以管理人为增值税纳税人的，除本计划已列明的资产管理

业务费用（如管理费、托管费等）由各收费方自行缴纳外，管理人有权以计划委托

资产予以缴纳。管理人按照税务机关的要求进行核算，从本计划应税收入中扣除，

以管理人为增值税纳税人进行缴纳。发票开具事宜按照法律法规或税务机关的要求

办理。

管理人在向委托人交付相关收益后，税务机关要求管理人就已交付收益补缴相关税

费的，委托人必须按照管理人要求进行补缴（含税费、滞纳金和罚金等），由此导致

委托人收益减少的，委托人不得要求管理人以任何方式向其返还或补偿。

五、 财务报表项目注释

(一) 货币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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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期末余额 上年年末余额

活期存款 32,291.21 118,044.74

等于：本金 32,234.85 118,023.98

加：应计利息 56.36 20.76

合计 32,291.21 118,044.74

本计划银行存款的托管行为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二) 结算备付金

项目 期末余额 上年年末余额

上交所最低清算备付金 51,239.10 37,786.62

等于：本金 51,213.80 37,767.92

加：应计利息 25.30 18.70

深交所最低清算备付金 397.48 45,139.92

等于：本金 397.26 45,117.59

加：应计利息 0.22 22.33

期货清算备付金 69,384.54 1,012,062.69

等于：本金 943,751.20

加：应计利息 69,384.54 68,311.49

合计 121,021.12 1,094,989.23

(三) 存出保证金

项目 期末余额 上年年末余额

上交所结算保证金 11.39 6,161.87

等于：本金 11.39 6,158.79

加：应计利息 3.08

深交所结算保证金 6,792.11

等于：本金 6,788.70

加：应计利息 3.41

期货结算保证金 391,449.60

等于：本金 391,449.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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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期末余额 上年年末余额

合计 11.39 404,403.58

(四) 应收清算款

项目 期末余额 上年年末余额

上交所证券清算款 76,368.90 306,663.45

合计 76,368.90 306,663.45

(五) 应收股利

项目 期末余额 上年年末余额

应收基金红利 1,821.19

合计 1,821.19

(六) 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项目 期末余额 上年年末余额

交易所市场 4,299,707.59

等于：本金 4,300,000.00

加：应计利息 -292.41

合计 4,299,707.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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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交易性金融资产

项目
期末余额

成本 应计利息 公允价值变动 公允价值

基金投资 696,392.51 3,425.19 699,817.70

合计 696,392.51 3,425.19 699,817.70

（续上表）

项目
上年年末余额

成本 应计利息 公允价值变动 公允价值

股票投资 16,612,972.36 -344,549.36 16,268,423.00

基金投资 2,914,262.36 2,914,262.36

合计 19,527,234.72 -344,549.36 19,182,685.36

(八) 应付管理人报酬

项目 期末余额 上年年末余额

管理费 3,525.51 63,326.06

合计 3,525.51 63,326.06

(九) 应付托管费

项目 期末余额 上年年末余额

托管费 58.76 1,055.38

合计 58.76 1,055.38

(十) 应交税费

项目 期末余额 上年年末余额

增值税 58.74

城市维护建设税 4.11

教育费附加 1.76

地方教育附加 1.17

合计 65.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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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 应付清算款

项目 期末余额 上年年末余额

深交所证券清算款 71,163.56 96,810.66

合计 71,163.56 96,810.66

(十二) 其他负债

项目 期末余额 上年年末余额

应付交易费用 423.54 65.73

审计费用 4,611.00 4,611.00

合计 5,034.54 4,676.73

(十三) 实收资金

项目 本期金额 上期金额

上年度末 18,731,240.54 18,731,240.54

本期申购 5,365,493.85

本期赎回（以“-”号填列） -19,453,522.96

本期末 4,643,211.43 18,731,240.54

(十四) 未分配利润

项目 本期金额 上期金额

上年度末 2,211,498.18 -1,127,760.71

本期利润 -314,974.44 3,339,258.89

其他综合收益结转

本期计划份额交易产生的变动数 -1,390,365.41

其中：计划申购款 584,506.15

计划赎回款 -1,974,871.56

本期已分配利润

期末未分配利润 506,158.33 2,211,498.18

注：本表涉及报告期内未分配利润的变动项目中，如为利润减少或亏损，以“-”号填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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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五) 利息收入

项目 本期金额 上期金额

银行存款利息收入 1,122.39 2,427.33

结算备付金利息收入 1,773.84 33,606.89

存出保证金利息收入 192.83 130.16

买入返售金融资产利息收入 7,191.87

合计 10,280.93 36,164.38

(十六) 投资收益

项目 本期金额 上期金额

股票投资收益 -2,105,054.34 2,990,894.04

等于：投资收益 -2,092,247.15 2,746,259.81

加：股利收入 2,700.00 345,201.31

减：交易费用 15,507.19 100,567.08

基金投资收益 2,093,257.20 90,128.15

等于：投资收益 2,088,722.31 99,138.00

加：红利收入 9,289.55 16,083.55

减：交易费用 4,754.66 25,093.40

债券投资收益 5,874.08

等于：投资收益 5,869.42

加：利息收入 5.80

减：交易费用 1.14

其他投资收益 -391,687.86

等于：投资收益 -390,524.00

减：交易费用 1,163.86

差价收入增值税抵减 -91,200.17

合计 -403,485.00 2,995,696.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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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七) 公允价值变动收益

项目 本期金额 上期金额

股票 344,549.36 199,729.07

基金 3,425.19

股指期货 -99,360.00 374,360.00

合计 248,614.55 574,089.07

(十八) 管理人报酬

项目 本期金额 上期金额

管理费 48,063.47 247,018.71

业绩报酬 116,882.95

合计 164,946.42 247,018.71

(十九) 托管费

项目 本期金额 上期金额

托管费 801.61 4,116.87

合计 801.61 4,116.87

(二十) 税金及附加

项目 本期金额 上期金额

城市维护建设税 15.10 6,384.04

教育费附加 6.48 2,736.03

地方教育附加 4.31 1,824.01

合计 25.89 10,944.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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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一) 其他费用

项目 本期金额 上期金额

审计费用 4,611.00 4,611.00

合计 4,611.00 4,611.00

六、 利润分配情况

本计划 2024年度未分配利润。

七、 关联方关系及其交易

(一) 本报告期与本计划发生关联交易的各关联方

关联方名称 与本计划的关系

长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管理人

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托管人

(二) 通过关联方交易单元进行的交易

1、 证券交易

关联方

本期金额 上期金额

成交金额
占同类交易

金额的比例
成交金额

占同类交易

金额的比例

长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140,765,204.73 100.00% 200,099,218.11 100.00%

注：以上证券成交金额，包括交易所上市交易的股票、基金、债券、回购及权证等。

2、 应支付关联方的佣金

关联方

本期金额

当期佣金
占当期佣金

总额的比例

期末应付

佣金余额

占期末应付佣

金余额的比例

长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3,067.99 100.00% 423.54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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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上表）

关联方

上期金额

当期佣金
占当期佣金

总额的比例

期末应付

佣金余额

占期末应付佣

金余额的比例

长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3,953.56 100.00% 65.73 100.00%

(三) 关联方往来和交易

1、 管理费

关联方 本期金额 上期金额

长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48,063.47 247,018.71

注：本计划按照“三、（八）费用的确认和计量”的方式进行确认。

2、 业绩报酬

关联方 本期金额 上期金额

长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116,882.95

注：本计划按照“三、（八）费用的确认和计量”的方式进行确认。

3、 托管费

关联方 本期金额 上期金额

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801.61 4,116.87

注：本计划按照“三、（八）费用的确认和计量”的方式进行确认。

4、 应付关联方款项

关联方 项目 本期金额 上期金额

长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应付管理费 3,525.51 63,326.06

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应付托管费 58.76 1,055.38

注：本计划按照“三、（八）费用的确认和计量”的方式进行确认。




